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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公共交通基础性出行保障作用，

保障市民特别是特殊人群优惠乘车权利，提高居民公交优先

出行的意识，积极履行地方政府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

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珲春市城市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管理坚持

“城市公交优先发展、公众出行品质提升、公交运营企业良

性经营”的总体要求。遵循“企业可承载、政府可承担”的

原则，合理界定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引导公交企业不断提

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全市城市公共交通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为在我市乘

坐市内运营的城市公交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乘坐公交化改造

后的城乡公交不享受优惠政策。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对象

为持有珲春公共交通卡（以下简称“公交卡”）的乘客，相

关优惠政策均通过公交卡实现；持有异地互联互通卡在珲春

本地乘车的，不享受乘车补贴。持公交卡到异地消费，按当

地规定的异地卡政策执行。

第四条 公交卡设定为以下几类：普通卡、学生卡、敬

老卡、关爱卡、拥军卡、惠才卡、荣誉卡、特种卡，各卡种

按照本细则规定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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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优惠政策

第五条 普通卡面向所有人群发放，在珲春市本地乘坐

公交车享有 9 折优惠。

第六条 学生卡面向珲春市本地的大学、高中（含职业

高中）、初中、小学的学生发放，在珲春市本地乘坐公交车

享有 5 折优惠。

第七条 敬老卡面向具有珲春市户籍或持有居住证明在

本市长期居住的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享受每人每年

100 元补贴政策，补贴金额当年有效，不累计，不可退现。

乘车时优先使用补贴金额以实际票价结算，敬老卡注销时个

人充值未使用部分可以退款。

第八条 关爱卡面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市民发放，盲人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

级）享受在珲春市本地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的政策，除盲人

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外，持有珲春

市残联核发的残疾人证的其他类别残疾人，在珲春市本地乘

坐城市公交享受 5 折优惠。

第九条 拥军卡发放对象为：

（一）在珲春市行政区域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现役军人；

（二）具有珲春市户籍的退役军人；

（三）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

下简称“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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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军人；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伤残人民警察。

拥军卡在珲春市本地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政策。

第十条 惠才卡面向在我市服务的西部计划“卫国戍边”

项目大学生志愿者发放，惠才卡在珲春市本地享受免费乘坐

城市公交车政策。

第十一条 荣誉卡面向持有“延边无偿献血者荣誉卡”

的人群发放，荣誉卡在珲春市本地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

政策。

第十二条 特殊卡面向对珲春市发展具有一定贡献的人

群发放，具体发放对象以政府相关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认后

实施，特殊卡的优惠政策和命名以相关文件要求为准。

第三章 公交卡办理方式

第十三条 办理普通卡需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到公交卡办

理机构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

第十四条 办理学生卡需提交本地的大学、高中（含职

业高中）、初中、小学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到

公交卡办理机构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同时提交代办人

身份证。

第十五条 办理敬老卡需持身份证到公交卡办理机构办

理，户籍不在本地的，须同时提交本地居住证明。委托他人

办理的，需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

第十六条 办理关爱卡需办卡人持珲春市残联核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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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本人身份证，按本细则第八

条规定到公交卡办理机构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同时提

交代办人身份证。

第十七条 拥军卡按本细则第九条规定，持现役军人相

关证件、残疾军人证、退役军人优待证、“三属”相关证明、

伤残人民警察证和本人身份证到公交卡办理机构办理。委托

他人办理的，需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

第十八条 办理荣誉卡需办卡人持延边州中心血站审核

制作的“延边无偿献血者荣誉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交卡办

理机构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

第十九条 惠才卡和特殊卡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进行办

理。

第四章 补贴方式

第二十条 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资金由市财政承担，

由交通运输部门提出年度资金计划以及资金申请。

第二十一条 公交卡运营企业每月向交通运输部门提出

补贴资金申请，由交通运输部门报请财政部门后拨付至公交

卡运营企业。

第二十二条 敬老卡补贴金额由市老龄委确认应补贴人

数，交通运输部门按照老龄委确认的人数向财政部门按每人

每年 100 元标准申请补贴资金后，拨付给公交卡运营企业开

展敬老卡充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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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学生卡根据学制设定有效期，持拥军卡的

现役军人根据服役期设定有效期，有效期内均可正常使用并

享受相关优惠。

第二十四条 公交卡为实名卡，乘车时一人一卡，仅限

本人使用，应妥善保管，不得转借、转让给他人使用，公交

卡丢失或损毁，应及时办理挂失和补卡。

第二十五条 使用敬老卡、关爱卡、拥军卡、荣誉卡乘

车时，需同时出示相应身份证、残疾人证、现役军人有关证

件、退役军人优待证、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延边

无偿献血者荣誉卡等相关证件，公交车驾驶员应当查验享受

优惠政策乘车人的证件，不得允许非本人刷卡乘车。

第二十六条 公共交通优惠政策通过刷卡乘车实现，乘

车人拒绝刷卡或卡片损坏无法识别等情况，需现金全额买票

乘车。

第二十七条 申请办理公交卡应当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对于伪造证件、证明材料的，公交卡办理机构应当拒绝

办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八条 公交卡仅限持卡人本人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工具使用，不得将公交卡另作他用，对于恶意使用公交卡，

转借、转让给他人套取补贴资金的，公交卡办理机构报请行

管部门可以将持卡人列为黑名单，取消持卡人享受公共交通

优惠政策资格。造成不良后果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九条 享受公共交通优惠政策的持卡人因各种原



6

因，导致不符合本细则规定的情形时，应及时将公交卡交回

发卡单位或注销卡片。注销公交卡后，卡内有余额的，公交

卡发行机构应当将卡内余额退还给持卡人。敬老卡退费按本

细则第七条办理。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

的应享受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人群的管理，规范相关证件

的发放和证明的出具。定期到公交卡办理机构核对本部门职

责范围内的应享受公共交通优惠政策补贴人群办卡用卡情

况。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部门和市财政部门要保障公共交

通优惠政策补贴资金及时拨付，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公交卡运

营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市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公交卡优惠政策

补贴资金的投入力度，将补贴资金足额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并建立补贴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管理和监

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交卡优

惠政策的持续实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市教

育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

市残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按职责解释。政策实施期间如遇

国家、省、州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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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8 年 7 月 25

日调整的《珲春市城市一卡通公共交通补贴实施细则（试行）》

（2018 年 7 月修改）同时废止。


